
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學生獲獎及取得專業證照獎勵辦法 

中華民國 102 年 10 月 4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0 年 9月 16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 
 

第一條 目的 

本系為鼓勵學生培養專業實務能力，激勵學生參與各類競賽及專業技術證照考試，突顯辦學

特色，特訂定「東海大學電機系學生獲獎及取得專業證照獎勵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獎勵對象 

本辦法獎勵對象，為本系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在學期間，參加國內外各級競賽、政府機構舉

辦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或普通考試、專業技術人員技師類證照考試、全國技術士技能

檢定、相關專業職業類檢定考試，或專業職業類機構(如學會、協會、公會及法人機構等)所

舉辦之專業技能檢定，獲得競賽名次或取得相關證照且該證照符合「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

資料庫」採計者，得申請獎勵。 

第三條 獎勵方式 

一、 本辦法之獎勵金(或禮券)金額如下，並劃分為三級獎勵。 

第一級:參加國際競賽獲得冠、亞軍或國內競賽冠軍，或參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及

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專業技術人員技師類證照考試，並取得及格證照者，可申請

獎勵金二千元。 

第二級:參加國際競賽獲得季軍、佳作或國內競賽亞軍，或參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

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或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，並取得及格證照者，可申請獎勵金

一千五百元。 

第三級:參加國際競賽獲得入選或國內競賽季軍、佳作，或參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

及技術人員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，並取得及格證照者，可申請獎勵金一千元。 

二、 參加專業職業類機構（如學會、協會、公會及法人機構等）所舉辦之專業技能檢定並取得證

照者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送交系審查會議認定其等級以供審查憑辦。 

三、 以上各類競賽及證照獎勵之申請，每組競賽及每張證照以申請獎勵乙次為限，另訂有獎勵辦

法及列為畢業門檻之專業證照依其規定辦理，不適用本辦法之相關獎勵規定。 

第四條 申請時間及流程 

一、 本系按照下列所規定時間辦理，逾期之申請案件將不再受理。 

(一)上學期開學後至 10 月 15 日前向本系提出申請（辦理同年度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核發之

證照及獲獎），於 10 月 31 日前完成審核及彙整，並將相關資料統一彙整辦理。 
(二)下學期開學後至 3 月 15 日前向本系提出申請(辦理前一年度 8 月 1 日至本年度 1 月 31

日核發之證照及獲獎)，於 3 月 31 日前完成審核及彙整，並將相關資料統一彙整辦理。 
(三)畢業生應於畢業離校前向本系提出申請，本系於前述指定日期完成審核及彙整，並將相

關資料統一彙整辦理。 
二、 申請人應於獲獎或取得證照時主動向本系提出申請。資料不齊、逾期之申請案件將不予受理。 

三、 申請案件由本系審查相關資料後，待相關委員會確認，並經系務會議核定後辦理後續獎勵金

核發作業。 

第五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，由本系發展基金支應。 
第六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 



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學生獲獎及專業證照獎勵申請表             

姓名   
身份證

字號 
 

申  請 

日  期 
  年    月    日

班級    學號    聯絡手機  

競賽/證照名稱   

競賽主辦單位/ 

證照發證單位 
 

競賽分類

(國際/國內)

證照級別 

 
獎勵

等級 

第一級 

第二級 

第三級 

獲獎名次/ 

證照字號 
  核照日期  年          月          日 

應  繳  證  件  審核結果(由系所承辦人填寫) 

□證照正/反面影本 

□學習歷程平台登錄影本 

□該證照已列入「技專校院校務基本

資料庫」證照列表中。 

□通過，第        級獎勵。 
□不通過。 

申請人簽章  承辦人簽章  系主任簽章 

 

   

 

 


